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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469        股票简称：风神股份       公告代码：临 2007－10 

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
董事会三届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2007 年 3 月 2 日，公司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将董事会三届十九次会议

通知送达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9 日召开，公司董

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焦作三和利众动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

的议案》。  

1、焦作三和利众动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和利众”）的基本情况 

三和利众成立于 2005 年 6 月 9 日，注册资金 5276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曹朝阳，

住所位于焦作市山阳路中段。经营范围：法律、法规禁止的，不得经营；法律、

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，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；未规定审批的，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

开展经营活动。 

截止 2006 年 12 月底，三和利众资产总额为 2.50 亿元，负债总额为 1.97

亿元，净资产为 5304 万元。 

2、担保主要内容： 

（1）担保对象：焦作三和利众动力有限公司 

（2）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（3） 担保期限：两年，自 2007 年 3 月 14 日起至 2009 年 3 月 13 日止。本

合同到期后，双方应继续履行在本合同有效期限内形成并延续的义务和责任。 

（4）担保金额：双方同意在本合同期限及范围内，担保的借款合同的借款

本金总额不得超过人民币柒千万元整。（其中：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5000 万元整） 

（5）反担保：由三和利众动力有限公司以其投产的和在建的房屋、机器设

备等固定资产向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。 

3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本着稳健务实的原则，对三和利众的财务、市场和资信状况进行

了分析，认为该公司目前所建项目生产的汽和电将全部供应给公司，且出售给公

司的价格低于公司目前成本水平；该公司所建项目目前已开始投产，并开始向公

司提供蒸汽和电力，可以保障公司的利益。 

4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止目前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19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净资产的比例

为 23.73％；公司逾期担保 7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净资产的比例为 8.74%。 

关联董事曹朝阳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该议案尚须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河南轮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需回避表决。 

赞成 10 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7 年 3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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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焦作三和利众动力有限 
公司提供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 

鉴于公司董事长曹朝阳先生兼任焦作三和利众动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

和利众”）的董事长，因此，公司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形成关联交易。根据《关

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对该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三和利众目前所建项目是公司锅炉的技改工程，该项目建成投产后，按

照国家环保局的要求，公司现有的锅炉将予拆除，生产用汽和电全部由三和利众

提供，有利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。三和利众所建项目进展顺利，已于 2006 年 10

月底实现了 1#炉投产，2006 年 11 月底实现了 1#汽轮机和发电机投产，2007 年

1 月份实现了 2#炉投产， 3#机组有关的锅炉、2#汽轮机和发电机目前正在安装

调试,并于 2006 年 11 月份开始向公司供应蒸汽和电力。项目预计于 2007 年 4

月底实现全面投产。所以，公司为三和利众提供担保不存在项目建设风险。 

2、该担保由三和利众以其建成的和在建的房屋、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向公

司提供抵押反担保；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曹朝阳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。本次

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。 

3、该项关联交易内容公平合理，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

益，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王世定  陈岩  鞠洪振  张大岭

2007 年 3 月 9 日 

 

 

 


